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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9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之间通过大宗

交易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之间通过大宗

交易进行的股份转让，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增持
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2年 9月 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的通知，杉杉集团于

9 月 21 日和 9 月 2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受让了其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杉杉控
股”）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4,47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子公司之间进行的股权转让，旨在梳理股权架构，提高管理
决策效率，实现产业专业化发展，持续践行其聚焦主业、全面整合的管理思想。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转让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情况 转让数量（股） 本次转让后持股情况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郑永刚 655,267 0.03 - 655,267 0.03
杉杉集团 737,522,036 32.95 44,700,000 782,222,036 34.94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205,264,756 9.17 - 205,264,756 9.17
杉杉控股 116,912,189 5.22 -44,700,000 72,212,189 3.23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
限公司 77,873,254 3.48 - 77,873,254 3.48

合计 1,138,227,502 50.85 - 1,138,227,502 50.85
注：杉杉集团持有数量包括其证券出借 2,109万股。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后，杉杉集团仍为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郑永刚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写《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和《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报告书全文。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2 日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股票代码：600884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通讯地址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351号 2号楼 673-01室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号 26层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号办公楼 2128室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首南西路 68号 A幢 10层 1016室

郑永刚 上海市南汇区康桥镇秀沿路

股份变动性质：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大宗交易转让（减少）
签署日期：2022年 9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权益变动系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将其直接持有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通过
大宗交易转让给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系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权
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 不会导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所
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杉杉股份 指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杉杉控股 指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 指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朋泽贸易 指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鄞州捷伦 指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杉杉控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杉杉控股、杉杉集团、朋泽贸易、鄞州捷伦、郑永刚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杉杉控股通过大宗交易将其有的杉杉股份 4,470万股股份转让给杉杉集团（约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00%）

最近三年 指 2021年、2020年、2019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杉杉控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351号 2号楼 673-01室
法定代表人 郑驹
注册资本 138,748.474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66479385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04年 8月 30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服装、针纺织品、服装面料、及相关的高新技术材料的研发和销售，贵金属、建材、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文具、机械设备及配件、日用
品、燃料油、润滑油、汽车配件、木材、塑料原料及产品、包装材料、纸浆、纸张、纸制品、金属材料的销售，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4年 8月 30日至 2054年 8月 29日
股东名称 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鑫润佳盈贸易有限公司等 13名股东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39弄 5号（君康金融广场 A座）10楼
联系电话 021-20630666

（二）杉杉控股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杉杉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郑驹 董事长、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2 陈光华 董事、首席执行官 中国 中国 否
3 庄巍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李智华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杨峰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袁航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7 高明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三）杉杉控股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杉杉股份及其对外投资外，杉杉控股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上市地 表决权比例 主营业务
1 吉翔股份 603399.SH 上海 33.52% 钼产品业务、锂产品业务和影视业务
2 华创阳安 600155.SH 上海 6.82% 数字科技和综合金融服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郑永刚先生
1、郑永刚先生基本情况

姓名 郑永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22719******7032
住所 上海市南汇区康桥镇秀沿路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郑永刚先生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杉杉股份及其对外投资外，郑永刚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上市地 表决权比例 主营业务
1 吉翔股份 603399.SH 上海 33.52% 钼产品业务、锂产品业务和影视业务
2 华创阳安 600155.SH 上海 6.82% 数字科技和综合金融服务

（二）杉杉集团
1、杉杉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号 26层
法定代表人 翁惠萍
注册资本 27,997.035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144520398N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1994年 6月 28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
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皮革制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缝制机械销售；金银制
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木材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认证咨询；
财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
品）；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营业期限 2009年 2月 10日至 2024年 2月 9日

股东名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甬港服装投资有限
公司、杭州奋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号 28层
联系电话 0574-88133871

2、杉杉集团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杉杉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翁惠萍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三村刚 董事 日本 日本 日本国公民
3 陈光华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沈云康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5 郑驹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鲍肖华 董事、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7 阮非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8 翁静芬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9 足立胜司 监事 日本 日本 日本国公民
10 福田昌玄 副总裁 日本 日本 日本国公民

3、杉杉集团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杉杉股份及其对外投资外，杉杉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朋泽贸易
1、朋泽贸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号办公楼 2128室
法定代表人 沈云康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1M5A7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 3月 11日

经营范围

服装、服饰、鞋帽、针纺织原料及产品、皮革及制品、贵金属、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普通机械设备、建筑
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文具用品、日用品、燃料油、润滑油、光伏产品及配件的批发、零
售;光伏技术、锂电池材料技术的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投资咨询;自营或代
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年 3月 11日至 2036年 3月 10日
股东名称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号 28层
联系电话 0574-88133937

2、朋泽贸易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朋泽贸易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1 沈云康 董事、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 朱刚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3、朋泽贸易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杉杉股份及其对外投资外，朋泽贸易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鄞州捷伦
1、鄞州捷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首南西路 68号 A幢 10层 1016室
法定代表人 郑驹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MA2821U96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 5月 19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
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年 5月 19日至 2036年 5月 18日
股东名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号 28层
联系电话 0574-88323375

2、鄞州捷伦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鄞州捷伦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郑驹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 翟琳兰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3、鄞州捷伦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鄞州捷伦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杉杉控股为杉杉集团的控股股东，朋泽贸易为杉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鄞州捷伦为杉杉控股的全

资子公司，杉杉控股、杉杉集团、朋泽贸易、鄞州捷伦均系杉杉股份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主体。 因
此，郑永刚、杉杉控股、杉杉集团、朋泽贸易、鄞州捷伦系一致行动人。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交易中，杉杉控股通过大宗交易将其持有的杉杉股份 4,470 万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2.00%）转让给杉杉集团，杉杉控股系杉杉集团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主要目的旨在梳理股权架构，提高管理决策效率，实现产业专业化发展，持
续践行其聚焦主业、全面整合的管理思想。

本次交易完成后， 杉杉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郑永刚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持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

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如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进行披露。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杉杉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完成向杉杉集团转让杉杉股份 4,470 万股股份，约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杉杉集团持有公司 737,522,036股股份（含证券出借 2,1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2.95%，为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之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持有公司 116,912,18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5.22%； 朋泽贸易持有公司 205,264,75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17%； 鄞州捷伦持有公司
77,873,25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郑永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 1,138,227,50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5%，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杉杉集团 737,522,036 32.95 782,222,036 34.94
朋泽贸易 205,264,756 9.17 205,264,756 9.17
杉杉控股 116,912,189 5.22 72,212,189 3.23
鄞州捷伦 77,873,254 3.48 77,873,254 3.48
郑永刚 655,267 0.03 655,267 0.03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1,138,227,502 50.85 1,138,227,502 50.85
其他股东 1,100,238,036 49.15 1,100,238,036 49.15
合计 2,238,465,538 100.00 2,238,465,538 100.00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转让，股份转让未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2022年 9月 21 日至 9月 22日， 杉杉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向杉杉集团转让杉

杉股份 4,470 万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杉杉控股 大宗交易 2022年 9月 21日 21,250,000 0.95
杉杉控股 大宗交易 2022年 9月 22日 23,450,000 1.05
合计 44,700,000 2.00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标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杉杉控股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不存在质押、冻结等

权利受限情况。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杉杉

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策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杉杉控股处，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驹
2022 年 9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惠萍
2022 年 9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云康
2022 年 9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驹
2022 年 9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签字）： 郑永刚

2022 年 9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 驹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惠萍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云康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驹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签字）：郑永刚
2022 年 9 月 22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宁波市
股票简称 杉杉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
守敬路 351号 2号楼 673-01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信息披露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一致行动人郑永刚为实际控制
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杉杉集团持有公司 737,522,0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5%，为公司控股股
东；杉杉集团之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持有公司 116,912,18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22%；朋泽贸
易持有公司 205,264,7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17%；鄞州捷伦持有公司 77,873,254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郑永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 1,138,227,502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50.8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杉杉集团持有公司 782,222,03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4%，为公司控股股
东；杉杉集团之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持有公司 72,212,18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朋泽贸易
持有公司 205,264,7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17%；鄞州捷伦持有公司 77,873,254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3.48%；郑永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 1,138,227,502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50.8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下内容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驹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惠萍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云康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盖章）：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 驹
2022 年 9 月 22 日

一致行动人（签字）：郑永刚
2022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611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2-063
债券代码：113024 债券简称：核建转债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9月 22日，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腾讯视频与现场会议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监事王正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王正勇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附件：
王正勇简历
王正勇先生，1964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专职监事。历任中国核工

业建设集团公司工程部项目处处长、总承包部处长，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总经
理助理、总工程师、纪委书记、副总经理，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科技质量信息
化部副主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科技质量信息化部副主任、中国核建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与信息化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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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
以腾讯视频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
监事。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
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各位监事记名投票，同意选举王正勇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同意票数 3 票，占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票，占表决票数的 0%；弃权票数 0 票，占表决票

数的 0%。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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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
于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 500 号公司本部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高管
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宝智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票数 9 票，占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票，占表决票数的 0%；弃权票数 0 票，占表决票

数的 0%。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陈宝智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核建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2-061）。
二、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票数 9 票，占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票，占表决票数的 0%；弃权票数 0 票，占表决票

数的 0%。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戴雄彪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核建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2-061）。
三、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票数 9 票，占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票，占表决票数的 0%；弃权票数 0 票，占表决票

数的 0%。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丁淑英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聘任韩乃山先生担任副总

经理，聘任高金柱先生担任副总经理，聘任杨振华先生担任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核建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2-061）。
四、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票数 9 票，占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票，占表决票数的 0%；弃权票数 0 票，占表决票

数的 0%。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高金柱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时聘任张云普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核建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2-061）。
五、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票数 9 票，占表决票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票，占表决票数的 0%；弃权票数 0 票，占表决票

数的 0%。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陈宝智、戴雄彪、施军、王军、兰春杰为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召集人陈宝智；
2.马朝松、兰春杰、施军为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召集人马朝松；
3.陈宝智、兰春杰、姚辉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召集人陈宝智；
4.姚辉、王军、马朝松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姚辉。
上述各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核建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2-061）。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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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及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经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
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陈宝智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委员：陈宝智、戴雄彪、施军、王军、兰春杰
召集人：陈宝智；
2.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委员：马朝松、兰春杰、施军
召集人：马朝松；
3.提名委员会
委员：陈宝智、兰春杰、姚辉
召集人：陈宝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姚辉、王军、马朝松
召集人：姚辉。

上述各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各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2-052）
三、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经监事会审议，选举王正勇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王正勇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2-052）
四、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戴雄彪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高金柱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丁淑英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韩乃山先生担任副总经理，

高金柱先生担任副总经理，杨振华先生担任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张云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丁淑英女士、韩乃山先生、高金柱先生、杨振华先生、张云普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3 日
附件
丁淑英、韩乃山、高金柱、杨振华、张云普简历
丁淑英女士，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历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审计部副主

任、审计部主任、财务部主任，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韩乃山先生，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和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兼）。 历任核工业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金柱先生，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历任中国核工业建设集
团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战略规划部主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法律部主任、规划运营
部主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振华先生，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历任中国核工业华兴建
设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核电工程事业部党委书记，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人事劳动部副主任、法律事
务部主任、政策研究与法律事务部主任、核电工程事业部主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副主任、法律事务部主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云普女士，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历任中国
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正处级主管、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曾在中国化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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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 500 号中核科创园 A1 办公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30,931,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90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宝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戴雄彪因出差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高金柱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董事候选人：陈宝智 1,930,000,700 99.9517 是
1.02 董事候选人：戴雄彪 1,930,000,200 99.9517 是
1.03 董事候选人：张卫兵 1,930,000,200 99.9517 是
1.04 董事候选人：施军 1,930,000,200 99.9517 是
1.05 董事候选人：王军 1,934,250,200 100.1718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兰春杰 1,930,870,500 99.9968 是
2.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姚辉 1,930,870,200 99.9968 是
2.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朝松 1,930,870,200 99.9968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监事候选人：王正勇 1,930,002,000 99.9518 是
3.02 监事候选人：刘宁 1,931,501,800 100.0295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董事候选人：陈宝智 700 1.1308
1.02 董事候选人：戴雄彪 200 0.3231
1.03 董事候选人：张卫兵 200 0.3231
1.04 董事候选人：施军 200 0.3231
1.05 董事候选人：王军 200 0.3231
2.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兰春杰 500 0.8077
2.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姚辉 200 0.3231
2.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朝松 200 0.3231
3.01 监事候选人：王正勇 2,000 3.2310
3.02 监事候选人：刘宁 1,800 2.907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已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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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已届满，为保证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近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伟潮先生（简历附后）
为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选举李思敏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附件
王伟潮、李思敏简历
王伟潮先生，1971 年出生，工程师。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曾任江

苏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经营部副经理、经济咨询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经济咨询部 PPP 中
心经理、 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主
任。

李思敏先生，1981 年出生，硕士学位。现任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审计部副总经理。曾
任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战略规划部法律事务主管、规划主管、政研法务处处长，中国核工业建
设集团公司政策法律部项目法务处副处长、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法律部主管，法律审计
部法律服务处副处长，法律审计部法律服务处经理。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42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 15:00 至 16: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形
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利斌先生，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尹志波先生，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李勇先生，独立董事邓超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公司经营和战略发展等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一、董秘你好，今年有股权激励计划吗？
答：目前公司暂无股权激励计划，如后续有相关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则履行披露义务。 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注！ 谢谢！
问题二、今年有没有重组计划？
答：公司未来将继续聚焦大健康发展战略，以高科技发展为引领，以现有产业为基础，以生物技术

为核心，大力拓展大健康和司法 IVD领域，继续实行内生与外延双轮驱动，实现公司可持续、快速健康
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公司没有重组计划。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谢谢！

问题三、公司 2022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涨，主要增加在哪方面？
答：2022 年上半年度的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12.21%，主要是研发项目的增加，如：法医泥土样本腐

殖去除技术研究项目、法医直裂核酸快速提取技术研究项目、土壤微生物 DNA 提取试剂盒研发项目、
粪便样本专用核酸提取试剂盒研发项目、植物组织样本去除式糖技术研究项目等。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
注！ 谢谢！

问题四、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你是如何保障独立董事能在上市公司中正常履职的？
答：谢谢您的提问！ 公司通过完善公司章程，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质

量。 为了让独立董事能够全面履职，公司定期向独立董事汇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重要文件和最
新监管要求等信息，组织独立董事参加公司重要会议，保障独立董事知情权。 同时，公司还为独董履职
提供充足的工作条件，提供履职所需的必要材料，及时回复独董的疑问和意见，积极配合独立董事深
入现场调研，与独立董事保持有效顺畅的沟通，尊重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和独立意见，为公司独立董
事忠实履行职责营造了良好氛围。 公司还组织独立董事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组织
的相关培训，切实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能力。

问题五、请问贵公司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怎么样？
答：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34%，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2.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9.39%。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谢谢！
问题六、请问贵公司投资的华大共赢一号基金目前运作情况怎么样？
答：至 2021 年 12月，华大共赢一号基金投资了包括华大智造、杭州博日、高盛生物等 15 个项目，

投资的金额为 3.39亿元。公司出资占比为 27.027%。其中，华大智造（证券代码：688114）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4131.9475 万股后总股本为 41,311 万股， 其中 3,189.211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72%）股票于 2022年 9月 9日起上市交易。 华大共赢一号基金持有华大智造 121.5738万股股份，限
售期为 12个月，预计上市流通的时间为 2023 年 9月 9 日。 目前，华大共赢一号基金投资的项目运行
良好。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投资者可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阅。 公司

对投资者参加本次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表示感谢，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
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有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88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稀释及主动减持致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被动稀释及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 8.1152%减少至 6.4794%。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年 9月 22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创丰昕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创丰昕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创丰”）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温州东楷富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东楷”）、
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创丰昕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创丰”）、上海创丰昕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创丰长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创丰”）、古交金牛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古交金牛”）、国彤创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国投创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彤创丰”）、彭震发来的《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获悉其
自 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40,4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14%（该比例为不同期间减持比例的合计数，详情请参见“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中
的权益变动细节及相关备注）；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第一期归属于 2022年 6月 29日完成股份登记，其股份被动稀释比例合计为 0.0209%；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于 2022 年 8
月 30日完成股份登记，其股份被动稀释比例合计为 0.6934%。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
信息

名称 天津创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宁波创丰、古交金牛、国彤创丰、彭震

地址

天津创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 5号楼-4、10-707
温州东楷：浙江省温州市蒲中路 4号 4层-2
上海创丰：上海市杨浦区包头路 92号 310-1室
宁波创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 406号 2号楼 4005-3室
古交金牛：古交市腾飞路 30号农村商业银行办公楼十层
国彤创丰：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弄 9号 6层
彭震：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 248号瑞丰国际大厦 5楼 E07室

权益变动时间

天津创丰：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温州东楷：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上海创丰：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宁波创丰：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古交金牛：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国彤创丰：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彭震：2022年 7月 18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天津创丰

股权激励实施导致被动稀释 2022年 7月 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127
温州东楷 0.0013
上海创丰 0.0017
宁波创丰 0.0006
古交金牛 0.0024
国彤创丰 0.0002
彭震 0.0020
天津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220,057 0.2879
温州东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上海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宁波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古交金牛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国彤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彭震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7月 19日~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122,710 0.1605
天津创丰

定向增发实施导致被动稀释 2022年 8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4190
温州东楷 0.0452
上海创丰 0.0604
宁波创丰 0.0225
古交金牛 0.0847
国彤创丰 0.0079
彭震 0.0537

温州东楷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上海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宁波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古交金牛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国彤创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彭震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00

- 合计 - - 740,422 1.6358

备注：2022年 7月 18日的减持比例以总股本 76,248,960计算所得，2022年 7月 19日至 2022年 8月 30日期间的减持比例以总股本 76,446,760计算所得，2022年 8月 31 日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期间的减持
比例以总股本 84,071,656计算所得；以上表格中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差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1、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 本次权益变动中，被动稀释所涉及的股权激励事项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sse.com.cn）上的《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津创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东楷、
上海创丰、宁波创丰、古交金牛、国彤创
丰、彭震

合计持有股份 6,187,734 8.1152 5,447,312 6.4794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187,734 8.1152 5,447,312 6.4794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天津创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东楷、上海创丰、宁波创丰、古交金牛、国彤创丰、彭震履行其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2-061），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